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院學院教育學系畢業修業規定 

102.11.20 102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為強化本系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與專業能力，提升畢業生之升學與就業競爭優勢，特訂定本規

定。 
二、學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必修科目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大學部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辦理。 
(二) 參與服務學習，依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辦理。 
(三) 參與全人學習護照各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依本校「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辦理。 
(四) 修習「專業倫理」、「中華文化專題」，依「職業倫理教育實施要點」及「中華文化專題講

座實施要點」辦理。 
(五)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教

育

學

院 

核心

能力 
學術研究能力 專業服務能力 社會實踐能力 文化承啟能力 

檢核

機制 

社會科學研究

法、教育研究

法、運動測驗與

評量研究、運動

科學研究法、運

動訓練概論、體

育與運動科學導

論、運動訓練理

論與實際、專題

製作與報告Ⅰ

（上述科目擇一

修習及格）。 

諮商理論與技

術、教育實習、

教育行政、肌力

及體能訓練法、

運動場館經營與

管理、技擊戰略

與戰術、運動競

技裁判法與實

務、領導管理理

論與實務、銀髮

族體適能（上述

科目擇一修習及

格）。 

諮商實習、心理

衛生、心理諮商

專題研究、運動

專題講座、數位

教材製作、運動

心理學、運動與

健康促進管理實

習Ⅰ、運動與健

康促進管理實習

Ⅱ、代謝徵候群

與社區運動介入

（上述科目擇一

修習及格）。 

諮商倫理、中國

教育史、運動社

會學研究、武術

概論、中外體育

史、養生氣功、

太極有氧理論與

實務、漢方有氧

理論與實務（上

述科目擇一修習

及格）。 

學

士

班 

核心

能力 

1.教學專業

發展能力 

2.學術研究

基礎能力 

3.文教行政

管理能力 

4.語文溝通

表達能力 

5.教學科技應

用能力 

檢核

機制 

1.課程以學

習成效指標

為基礎設計

課綱及教學

計畫表，並

訂定多元評

量方式以檢

核學習成

效。 

2.鼓勵學生

參與非正式

課程之各項

活動，做為

參考依據。 

3.必修課程

各科學期總

成績應達及

1.課程以學

習成效指標

為基礎設計

課綱及教學

計畫表，並訂

定多元評量

方式以檢核

學習成效。 

2.鼓勵學生

參與非正式

課程之各項

活動，做為參

考依據。 

3.必修課程

各科學期總

成績應達及

格標準。 

1.課程以學

習成效指標

為基礎設計

課綱及教學

計畫表，並訂

定多元評量

方式以檢核

學習成效。 

2.鼓勵學生

參與非正式

課程之各項

活動，做為參

考依據。 

3.必修課程

各科學期總

成績應達及

格標準。 

1.依本校「中

國文化大學

英文語文能

力檢定標準

實施辦法」之

規定提出語

言檢定證

明。 

2.依本校「中

國文化大學

基本能力指

標檢覈辦法」

第四條之規

定通過中文

能力檢核。 

3.必修課程

各科學期總

1.依本校「中國

文化大學基本

能力指標檢覈

辦法」第五條之

規定通過資訊

能力檢核。 

2.鼓勵取得勞

委會或 TQC 相

關認證，包括

PHP、ASP、

Dreamweaver、

Frontpage、

Flash、

Photoimpact、

photoshop 認

證…等之實用

級證照。 



 

格標準。 成績應達及

格標準。 

3.必修課程各

科學期總成績

應達及格標準。

(六) 在學期間應參與「公益服務(含服務學習、志工服務)」時數 100 小時(含)以上方可畢業。 

三、 本修業規定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系學院體育學系畢業修業規定 

102.11.20 102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為強化本系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與專業能力，提升畢業生之升學與就業競爭優勢，特訂定本規

定。 
二、學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必修科目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大學部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辦理。 
(二) 參與服務學習，依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辦理。 
(三) 參與全人學習護照各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依本校「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辦理。 
(四)  修習「專業倫理」、「中華文化專題」，依「職業倫理教育實施要點」及「中華文化專題講

座實施要點」辦理。 
(五)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教

育

學

院 

核心

能力 
學術研究能力 專業服務能力 社會實踐能力 文化承啟能力 

檢核

機制 

社會科學研究

法、教育研究

法、運動測驗與

評量研究、運動

科學研究法、運

動訓練概論、體

育與運動科學導

論、運動訓練理

論與實際、專題

製作與報告Ⅰ

（上述科目擇一

修習及格）。 

諮商理論與技

術、教育實習、

教育行政、肌力

及體能訓練法、

運動場館經營與

管理、技擊戰略

與戰術、運動競

技裁判法與實

務、領導管理理

論與實務、銀髮

族體適能（上述

科目擇一修習及

格）。 

諮商實習、心理

衛生、心理諮商

專題研究、運動

專題講座、數位

教材製作、運動

心理學、運動與

健康促進管理實

習Ⅰ、運動與健

康促進管理實習

Ⅱ、代謝徵候群

與社區運動介入

（上述科目擇一

修習及格）。 

諮商倫理、中國

教育史、運動社

會學研究、武術

概論、中外體育

史、養生氣功、

太極有氧理論與

實務、漢方有氧

理論與實務（上

述科目擇一修習

及格）。 

學

士

班 

核心

能力 

運動專

業知識

能力 

運動競

技比賽

能力 

運動專業

技術訓練

能力 

健康運

動與體

適能指

導能力 

運動產

業管理

及行銷

經營能

力 

運動科

學研究

能力 

與國際接

軌的相關

能力 

檢核

機制 

1.依專

業課程

的學習

結果。 

1.依專

業課程

的學習

結果。 

2.參與

國內外

各級比

賽之成

績。 

1.修畢

「運動專

長訓

練」，並取

得該16學

分。 

2.確實參

與所屬運

動代表隊

訓練，並

獲該隊教

練認可。

3.取得運

1.依專

業課程

的學習

結果。 

2.取得

運動教

練、裁

判、指導

員及其

他相關

專業證

照。 

 

1.依專

業課程

的學習

結果。 

2.完成

每學期

40 小時

之志工

服務時

數。 

1.依專

業課程

的學習

結果。 

2.參與

國內外

學術研

討會之

證明。 

 

1.依專業

課程的學

習結果。 

2.參與國

際比賽、

研討會及

相關活動

之證明。 

3.完成每

學期40小

時之志工

服務時

數。 



 

動術科教

練及裁判

證照。 

(六) 在學期間需考取 2 張體育或運動相關證照；1 張救生員證照可抵 2 張體育或運動相關證

照。 
三、碩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學位審定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

辦理。本系碩士班學生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需達托福 500 分。 
(二) 在學期間發表學術文章一篇且學位論文考試及格並繳交完稿之論文，依本校「博碩士班學

位論文考試辦法」辦理。 
(三)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教

育

學

院 

核心

能力 
學術研究能力 專業服務能力 社會實踐能力 文化承啟能力 

檢核

機制 

社會科學研究

法、教育研究

法、運動測驗與

評量研究、運動

科學研究法、運

動訓練概論、體

育與運動科學導

論、運動訓練理

論與實際、專題

製作與報告Ⅰ

（上述科目擇一

修習及格）。 

諮商理論與技

術、教育實習、

教育行政、肌力

及體能訓練法、

運動場館經營與

管理、技擊戰略

與戰術、運動競

技裁判法與實

務、領導管理理

論與實務、銀髮

族體適能（上述

科目擇一修習及

格）。 

諮商實習、心理

衛生、心理諮商

專題研究、運動

專題講座、數位

教材製作、運動

心理學、運動與

健康促進管理實

習Ⅰ、運動與健

康促進管理實習

Ⅱ、代謝徵候群

與社區運動介入

（上述科目擇一

修習及格）。 

諮商倫理、中國

教育史、運動社

會學研究、武術

概論、中外體育

史、養生氣功、

太極有氧理論與

實務、漢方有氧

理論與實務（上

述科目擇一修習

及格）。 

 

運

動

教

練 

碩 
士 
班 

核心

能力 
運動訓練科學與實務能力 運動技能指導能力 與國際接軌之相關

能力 

檢核

機制 

1.修完 32 學分以上。 
2.在國內外發表二篇學術性文章(均須為第一作者)。 
3.參與本所定期發表會（Seminar），口頭發表二次（研一下及研二上），且

  出席達 75％以上。 
4.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達托福 500 分。 
5.在學期間取得專業教練證照 1A、2B 或 3C。 
6.實習時數認證 500 小時。 
7.在各運動代表隊參加運動訓練、見習或擔任教練(含助理教練)一學期，完

  成心得報告，獲得該隊教練認可。 

四、博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學位審定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

辦理。本系博士班學生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需達托福 500 分。 

(二) 通過資格考核，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辦理。 

(三) 在學期間發表學術文章一篇且學位論文考試及格並繳交完稿之論文，依本校「博碩士班

學位論文考試辦法」辦理。 



 

(四)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教

育

學

院 

核心

能力 
學術研究能力 專業服務能力 社會實踐能力 文化承啟能力 

檢核

機制 

社會科學研究

法、教育研究

法、運動測驗與

評量研究、運動

科學研究法、運

動訓練概論、體

育與運動科學導

論、運動訓練理

論與實際、專題

製作與報告Ⅰ

（上述科目擇一

修習及格）。 

諮商理論與技

術、教育實習、

教育行政、肌力

及體能訓練法、

運動場館經營與

管理、技擊戰略

與戰術、運動競

技裁判法與實

務、領導管理理

論與實務、銀髮

族體適能（上述

科目擇一修習及

格）。 

諮商實習、心理

衛生、心理諮商

專題研究、運動

專題講座、數位

教材製作、運動

心理學、運動與

健康促進管理實

習Ⅰ、運動與健

康促進管理實習

Ⅱ、代謝徵候群

與社區運動介入

（上述科目擇一

修習及格）。 

諮商倫理、中國

教育史、運動社

會學研究、武術

概論、中外體育

史、養生氣功、

太極有氧理論與

實務、漢方有氧

理論與實務（上

述科目擇一修習

及格）。 

   

運

動

教

練

博

士

班 

核心

能力 

運動訓練科學與

實務能力 

運動技能指導能

力 

與國際接軌之相

關能力 

研究及解決訓練

問題能力 

檢核

機制 

1.修完 26 學分以上。 

2.論文發表規定： 

  (1)發表 SCI、SSCI 著作 1篇或國內經本校認可之雜誌著作 2篇。 

  (2)文化體育學刊 1篇。 

  (3)以上論文均須為第一作者。 

3.參加國際體育與教練科學相關學術研討會，並發表論文 1次。 

4.參與本所定期發表會（Seminar），口頭發表二次（博一下及博二上），且

出席達 75％次以上。 

5.完成跨系、所、校課程 4-6 學分。 

6.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達托福 500 分。 

五、本修業規定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院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畢業修業規定 

102.11.20 102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為強化本系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與專業能力，提升畢業生之升學與就業競爭優勢，特訂定本規

定。 

二、學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必修科目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大學部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辦理。 

(二) 參與服務學習，依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辦理。 

(三) 參與全人學習護照各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依本校「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辦理。 

(四) 修習「專業倫理」、「中華文化專題」，依「職業倫理教育實施要點」及「中華文化專題講

座實施要點」辦理。 

(五)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教

育

學

院 

核心

能力 
學術研究能力 專業服務能力 社會實踐能力 文化承啟能力 

檢核

機制 

社會科學研究

法、教育研究

法、運動測驗與

評量研究、運動

科學研究法、運

動訓練概論、體

育與運動科學導

論、運動訓練理

論與實際、專題

製作與報告Ⅰ

（上述科目擇一

修習及格）。 

諮商理論與技

術、教育實習、

教育行政、肌力

及體能訓練法、

運動場館經營與

管理、技擊戰略

與戰術、運動競

技裁判法與實

務、領導管理理

論與實務、銀髮

族體適能（上述

科目擇一修習及

格）。 

諮商實習、心理

衛生、心理諮商

專題研究、運動

專題講座、數位

教材製作、運動

心理學、運動與

健康促進管理實

習Ⅰ、運動與健

康促進管理實習

Ⅱ、代謝徵候群

與社區運動介入

（上述科目擇一

修習及格）。 

諮商倫理、中國

教育史、運動社

會學研究、武術

概論、中外體育

史、養生氣功、

太極有氧理論與

實務、漢方有氧

理論與實務（上

述科目擇一修習

及格）。 

學 

士 

班 

核心

能力 

培養技擊運動暨

國術學術研究能

力 

培養技擊運動暨

國術術科專業能

力 

培養養生整復專

業能力 

培養展演與數位

化製作專業能力 

檢核

機制 

必修：解剖生理

學、武術概論、

中國醫學概要、

體育與運動科學

導論、技擊戰略

戰術。 

選修：運動生理

學、運動心理

學、運動訓練

法、運動生物力

學、運動訓練實

務、中國武術

必修:專長訓練

(一)~(八)、外家

拳、內家拳、長

兵器、短兵器、

柔道、角力、龍

獅基本訓練、導

引術、跆拳道、

拳擊、太極拳、

拳術器械對練、

技擊戰略戰術、

散手。 

選修：體操、競

必修：解剖生理

學、中國醫學概

要、導引術、內

家拳、武術概

論。 

選修：養生學概

論、運動傷害與

急救、運動傷害

貼紮、按摩與指

壓概論、醫用診

斷學、氣功養生

術、運動傷害檢

必修：數位教材

製作、專長訓練

(一)~(八)、外家

拳、內家拳、長

兵器、短兵器、

柔道、角力、龍

獅基本訓練、導

引術、跆拳道、

拳擊、太極拳、

拳術器械對練、

散手。 

選修：東方肢



 

史、專題講座武

術文化、研究

法、論文寫作、

測量與統計、經

典導讀、體育行

政管理…等 

（必修課程均需

修習及格；上列

選修課程至少修

習 3科及格） 

技武術、八極

拳、藝陣、鞭桿、

螳螂拳、查拳、

孫臏拳、奇兵、

形意拳、八卦

掌、擒拿與摔

角、散手實戰訓

練…等。（必修課

程均需修習及

格；上列選修課

程至少修習 3科

及格） 

測學、民俗療

法、道家養生

學、養生武術、

推拿學、身心

學、經絡整復

學、針灸及經絡

學、傳統與自然

療法、醫案討

論…等。（必修課

程均需修習及

格；上列選修課

程至少修習 3科

及格） 

體、表演藝術概

論、運動教學媒

體、表演訓練、

武藝導覽、數位

武藝資源管理、

表演藝術欣賞、

專項訓練…等。

（必修課程均需

修習及格；上列

選修課程至少修

習 3科及格。公

開展演：班級展

演、畢業公演） 

(六) 在學期間需考取專業 C 級證照 2 張（國術或體育運動類）或通過本系晉級制度第四級（含）

以上方准畢業。 

三、本修業規定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院心理輔導系畢業修業規定 

102.11.20 102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為強化本系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與專業能力，提升畢業生之升學與就業競爭優勢，特訂定本規

定。 
二、學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必修科目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大學部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辦理。 
(二) 參與服務學習，依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辦理。 
(三) 參與全人學習護照各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依本校「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辦理。 
(四) 修習「專業倫理」、「中華文化專題」，依「職業倫理教育實施要點」及「中華文化專題講

座實施要點」辦理。 
(五)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教

育

學

院 

核心

能力 
學術研究能力 專業服務能力 社會實踐能力 文化承啟能力 

檢核

機制 

社會科學研究

法、教育研究

法、運動測驗與

評量研究、運動

科學研究法、運

動訓練概論、體

育與運動科學導

論、運動訓練理

論與實際、專題

製作與報告Ⅰ

（上述科目擇一

修習及格）。 

諮商理論與技

術、教育實習、

教育行政、肌力

及體能訓練法、

運動場館經營與

管理、技擊戰略

與戰術、運動競

技裁判法與實

務、領導管理理

論與實務、銀髮

族體適能（上述

科目擇一修習及

格）。 

諮商實習、心理

衛生、心理諮商

專題研究、運動

專題講座、數位

教材製作、運動

心理學、運動與

健康促進管理實

習Ⅰ、運動與健

康促進管理實習

Ⅱ、代謝徵候群

與社區運動介入

（上述科目擇一

修習及格）。 

諮商倫理、中國

教育史、運動社

會學研究、武術

概論、中外體育

史、養生氣功、

太極有氧理論與

實務、漢方有氧

理論與實務（上

述科目擇一修習

及格）。 

學

士

班 

核心

能力 

諮商心理學

的基礎知能 

心理評估的

基本能力 

諮商與輔導

實務的基本

能力 

自我與人際

敏感度的能

力 

溝通與團隊合

作的能力 

檢核

機制 

1.所有必修

課程須成績

及格。 

2.選修課程

至少修二科

且成績及

格。 

1.所有必修

課程須成績

及格。 

2.選修課程

至少修二科

且成績及

格。 

1.所有必修

課程須成績

及格。 

2.選修課程

至少修二科

且成績及

格。 

1.所有必修

課程須成績

及格。 

2.選修課程

至少修二科

且成績及

格。 

1.所有必修課

程須成績及格。

2.選修課程至

少修二科且成

績及格。 

三、碩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學位審定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

辦理。本系碩士班學生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需達托福 500 分。 
(二) 在學期間發表學術文章一篇且學位論文考試及格並繳交完稿之論文，依本校「博碩士班學

位論文考試辦法」辦理。 
(三)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教

育

學

院 

核心

能力 
學術研究能力 專業服務能力 社會實踐能力 文化承啟能力 

檢核

機制 

社會科學研究

法、教育研究

法、運動測驗與

評量研究、運動

科學研究法、運

動訓練概論、體

育與運動科學導

論、運動訓練理

論與實際、專題

製作與報告Ⅰ

（上述科目擇一

修習及格）。 

諮商理論與技

術、教育實習、

教育行政、肌力

及體能訓練法、

運動場館經營與

管理、技擊戰略

與戰術、運動競

技裁判法與實

務、領導管理理

論與實務、銀髮

族體適能（上述

科目擇一修習及

格）。 

諮商實習、心理

衛生、心理諮商

專題研究、運動

專題講座、數位

教材製作、運動

心理學、運動與

健康促進管理實

習Ⅰ、運動與健

康促進管理實習

Ⅱ、代謝徵候群

與社區運動介入

（上述科目擇一

修習及格）。 

諮商倫理、中國

教育史、運動社

會學研究、武術

概論、中外體育

史、養生氣功、

太極有氧理論與

實務、漢方有氧

理論與實務（上

述科目擇一修習

及格）。 

碩

士

班 

核心

能力 
諮商心理學的專
業知能 

心理評估的專業
能力 

諮商與心理治療
的專業能力 

諮商研究的能力 

檢核

機制 

1.所有必修課程
須成績及格。 
2.選修課程至少
修二科且成績及
格。 

1.所有必修課程
須成績及格。 
2.選修課程至少
修二科且成績及
格。 

1.所有必修課程
須成績及格。 
2.選修課程至少
修二科且成績及
格。 

1.所有必修課程
須成績及格。 
2.選修課程至少
修二科且成績及
格。 

(四) 碩士生需先【提報論文研究計畫審查】，通過後始得正式進行教務處學位論文考試相關申

請程序。 

四、本修業規定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院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畢業修業規定 

102.11.20 102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一、 為強化本系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與專業能力，提升畢業生之升學與就業競爭優勢，特訂定本規 

    定。 

二、 學士班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依必修科目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一) 通過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依本校「大學部英文語文能力檢定標準實施辦法」辦理。 

   (二) 參與服務學習，依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辦理。 

   (三) 參與全人學習護照各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依本校「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辦理。 

   (四) 修習「專業倫理」、「中華文化專題」，依「職業倫理教育實施要點」及「中華文化專題講 

       座實施要點」辦理。 

   (五) 通過以下核心能力檢核： 

教

育

學

院 

核心

能力 
學術研究能力 專業服務能力 社會實踐能力 文化承啟能力 

檢核

機制 

社會科學研究

法、教育研究

法、運動測驗與

評量研究、運動

科學研究法、運

動訓練概論、體

育與運動科學導

論、運動訓練理

論與實際、專題

製作與報告Ⅰ

（上述科目擇一

修習及格）。 

諮商理論與技

術、教育實習、

教育行政、肌力

及體能訓練法、

運動場館經營與

管理、技擊戰略

與戰術、運動競

技裁判法與實

務、領導管理理

論與實務、銀髮

族體適能（上述

科目擇一修習及

格）。 

諮商實習、心理

衛生、心理諮商

專題研究、運動

專題講座、數位

教材製作、運動

心理學、運動與

健康促進管理實

習Ⅰ、運動與健

康促進管理實習

Ⅱ、代謝徵候群

與社區運動介入

（上述科目擇一

修習及格）。 

諮商倫理、中國

教育史、運動社

會學研究、武術

概論、中外體育

史、養生氣功、

太極有氧理論與

實務、漢方有氧

理論與實務（上

述科目擇一修習

及格）。 

     

學

士

班 

核心

能力 

具備運動與健康促進

專業知識 
具備運動與健康促進專

業技術 
具備運動與健康促進專

業態度 

檢核

機制 

1.課程以學習成效指

標為基礎設計課綱

及教學計畫表，並訂

定多元評量方式以

檢核學習成效。 

2.鼓勵學生參與隱性

課程之各項活動，做

為參考依據。 

3.對應之必修課程各

科學期總成績應達

及格標準。 

1.課程以學習成效指標

為基礎設計課綱及教

學計畫表，並訂定多

元評量方式以檢核學

習成效。 

2.鼓勵學生參與隱性課

程之各項活動，做為

參考依據。 

3.對應之必修課程各科

學期總成績應達及格

標準。 

1.課程以學習成效指標

為基礎設計課綱及教

學計畫表，並訂定多

元評量方式以檢核學

習成效。 

2.鼓勵學生參與隱性課

程之各項活動，做為

參考依據。 

3.對應之必修課程各科

學期總成績應達及格

標準。 



 

(六) 在學期間完成運動與健康促進管理實務實習 500 小時。 

三、本修業規定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